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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开展 

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市、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武

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为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源疫木检疫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调

运行为，有效遏制松材线虫病人为传播，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

根据《植物检疫条例》《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等法规规

定，结合《国家林草局灾害防控中心关于统计上报林草植物检疫

案件及线索并建立常态化报告制度的通知》（防控发〔2022〕46号）

精神，经研究，决定于 2023 年 4 月至 11 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松

福建省林业局文件 
 闽林文〔2023〕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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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现将《福建省松材线虫病疫木

检疫执法专项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福建省林业局 

2023 年 4月 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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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方案 
 

一、行动目标 

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切实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木采伐、运输、

除害处理以及进口松木流通等各环节的检疫监管，查清松木及其

制品来源，集中打击、专项整治违法违规行为，建立健全检疫案

件及线索常态化报告制度，消除疫情传播隐患，有效遏制松材线

虫病人为传播，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 

二、主要任务 

（一）检查使用松木及其制品（含包装材料）的单位（个人） 

检查范围：电力、广播电视、通信、公路、铁路、矿业、水

利及其他工程建设单位在建工地及设备存放仓库，石材、电线电

缆等木质包装材料用量大的行业。 

重点查处违法行为： 

1.未建立松木包装材料调进、使用管理台账的； 

2.未及时回收或者销毁用毕的松木材料的； 

3.调进的松木及其包装材料无《植物检疫证书》的。 

（二）检查调运松木及其制品的单位（个人） 

检查范围：调（承）运松木及其制品的现场、货场。 

重点查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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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松科植物及其产品调入重点预防区的； 

2.无《植物检疫证书》调运或者货证不符的； 

3.未按《检疫处理通知单》处理疫木的。 

（三）检查采伐、经营、加工松木及其制品的单位（个人） 

检查范围：疫木采伐山场（堆场）、松木加工企业、涉进口松

木企业、疫木除害处理场(点)，疫情周边村庄农户房前屋后。 

重点查处违法行为： 

1.造成疫木流失的； 

2.擅自捡拾、挖掘、采伐、出售、收购、存放、处理、加工

和利用疫木及其剩余物的； 

3.非法加工疫木板材的。 

三、时间安排 

    本次专项行动分为部署启动、现场执法、总结整改三个阶段，

具体如下。 

（一）部署启动阶段（4 月上旬）。各市、县（区）林业主管

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定辖区内执法范围和

重点，开展执法培训，规范执法程序。 

（二）现场执法阶段（4中旬—10月）。采取以县级为单位自

行组织或以设区市为单位统一组织两种方式开展现场执法，深入

涉木企业、项目工地、采伐山场、疫情周边村庄等现场开展执法

检查，严厉打击涉松疫木违法行为（详见附件 1）。同时，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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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单位要认真做好检疫案件及线索的管理，建立统计台账（附件

2），留存报告单（附件 3），发现涉及刑事或省际间检疫案件及线

索，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将报告单逐级上报省防检局，便于组织协

调案件办理。 

（三）总结整改阶段（11月）。认真总结本次专项行动的开展

情况（附件 4）、经验做法，分析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切

实有效的整改措施，建立健全林业植物检疫案件及线索常态化报

告制度，并形成年度总结报告。各设区市林业局、平潭综合实验

区资源生态局、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请于 11 月 20 日前，将本

辖区的总结报告及相关材料（附件 2—4）以正式文件上报，对涉

及刑事和跨省、市的案件，还需另外提供处罚单据、问询笔录、

松材线虫检测报告等佐证材料原件扫描件，并以各县（市、区）

为单位进行文件夹分类，将执法图片、视频等通过电子邮件一同

上报省防检局邮箱（fjsfjy@sina.com）。 

四、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要充分认识开展本次专项执法行动的

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落实责

任分工。要统筹执法资源，整合执法力量，强化执法协作，建立

健全检疫案件及线索常态化报告制度，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二）强化违法查处。要加强检疫执法人员培训，促使执法

人员熟练掌握法律法规，确保执法程序合法、执法信息透明、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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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处置适当、证据材料完整。要加强执法监督，坚决杜绝违规不

究、违法不查、以罚代刑、刑案不移等现象。 

（三）强化宣传引导。要精心策划宣传活动，推出系列政策

性和技术性宣传材料，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站、微信、微

博、村村通广播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的宣传，

曝光大案要案，震慑违法犯罪行为，提高有关单位或个人的遵法

守法意识。 

（四）强化群众监督。要设置举报电话、网络举报信箱等举

报渠道，拓宽线索来源，探索建立投诉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社会

各界和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积极配合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 

 

附件：1.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检查记录表 

2.检疫案件及线索统计台账 

3.检疫案件及线索报告单 

4.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组织、培训、宣传

等情况统计表 

 

 

 

 

 



附件1

是否违规 违规内容

1

2

3

4

5

6

整改情况 备注

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检查记录表

检查结果

备注：1.所属行业包括通信、电缆、广电、电力、公路、铁路、水利、房地产、煤矿、木材加工企业、进口木材企业或个人、个人等，
根据受检单位（个人）类型对应填入；2.检查事项填写方案中主要任务的内容，示例：对调运松木及其制品的单位（个人）的检查；3.
该表用于现场检疫执法记录，需留存纸质材料和电子版材料备查。

检查人员签字：

序号 县（市、区）
受检单位

（个人）名称
所属
行业

检查
日期

检查
事项



附件2

名称 数量
省际
间

省内
跨县

县域
内

有 无 假证 名称 所属行业 所属部门 行政 刑事
已结
案

正在
办理

示例
1：

**县林业局
*年*月
*日

松木包
装材料

20件
松材线
虫

1 1

**年**月**日
至**月**日，
从**省**市**
县，调入**省

**市**县

**有限
公司

房地产 住建
**有限
公司

违规使用
松木包装
材料

4000元

违反《
刑法》
第三百
三十七
条第一

款

1

最终法院以被告
人妨害动植物防
疫、检疫罪，判
处有期徒刑6个
月，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元。

**年**月**日，
**省**县查处调
入的携带松材线
虫活体的松木包
装材料20件，由
**省**县调入；
**年**月**日进
行立案调查；办
理结果……。

示例
2：

**县林业局
*年*月
*日

松木板
材

0.648
立方米

无 1 1

**年**月**日
至**月**日，
从**省**市**
县，调入**省

**市**县

张** 个人 无
**有限
公司

擅自收购
、存放、
加工和利
用松疫木
及其剩余

物

10000
元

021
（根据
备注对
应的类
型填写
序号）

1

没收、销毁擅自
收购、存放的疫
木及其剩余物松
木板材100片，
折0.648立方

米；并处以人民
币1万元罚款。

根据实际情况填
对应行业

（通信、电缆、
广电、电力、公
路、铁路、水利
、房地产、煤矿
、木材加工企业
、进口木材企业
或个人、个人

等）

根据实际情况填
写对应部门，若

无对应写无
（工信、住建、
交通、铁路、水
利、海关、能源

、邮政等）

填表人：                                                                                                                   审核人：

备注：《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和草原行政案件类型规定>的通知》规定行政案件类型：01.使用带有危险性病虫害的林木种苗育苗或者造林的行为；02.对森林病虫害不除治或者除治不力的行为；03.隐瞒或者虚报森林病虫害实情的行为；
04.未依法办理植物检疫证书的行为；05.弄虚作假报检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行为；06.未按规定调运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行为；07.未按规定隔离试种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行为；08.未按规定生产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
品的行为；09.擅自开拆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包装的行为；010.擅自调换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行为；011.擅自改变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规定用途的行为；012.非法引起林业有害生物疫情扩散的行为；013.在种子生产基地进行检疫性有害生物接种试
验的行为；014.运输或者邮寄未取得检疫证书的林木种苗的行为。
《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规定行政案件类型：015.将松科植物或者其他携带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林业植物及其产品调入重点预防区的行为；016.未按要求将相关检疫单证交调入地县级林业防治检疫机构查验的行为；017.无《植物检
疫证书》或者货证不符，受理运输、邮寄业务的行为；018.未建立木质包装材料调进、使用管理台账的行为；019.建设单位未及时回收或者销毁用毕的松木材料的行为；020.实施疫木采伐的单位或者个人造成疫木流失的行为；021.擅自捡拾、
挖掘、采伐、出售、收购、存放、处理、加工和利用疫木及其剩余物的行为。

序号 查处单位
查处时
间

携带检
疫对象

调运起讫时间
和地点

供货单
位

违规内容
笔录案
卷（卷
宗号）

检疫案件及线索统计台账
查获产品、数

量
案件涉及区域 植物检疫证书 违法单位（个人） 案件类型 案件办理进度

处罚金
额

（元）
案件办理结果

省际间和刑事案
件及线索简介
（限300字以

内）



 

 

附件 3 

 

检疫案件及线索报告单 

填报单位：          

查处单位 **县林业局 

查处时间 *年*月*日 

生产、经营、调运种子、

苗木等繁殖材料、林草

植物及其产品，数量 

示例：松木包装材料（20 件） 

携带检疫对象 示例：无 

案件涉及区域  省际间  省内跨县  县域内 

植物检疫证书 

 有（编号：1.       2.        3.        ） 

 无 

假证 

调运起讫时间和地点 
示例：**年**月**日至**月**日，从**省**市**县，调入**省**

市**县 

案件类型 

 行政（根据附件 2 备注类型填写，示例：021.擅自捡拾、

挖掘、采伐、出售、收购、存放、处理、加工和利用疫木及

其剩余物的行为。） 

刑事（示例：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第一款） 

案件办理进度  已结案  □正在办理 

案件办理结果 
示例：最终法院以被告人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判处有

期徒刑 6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 元。 

省际间案件及线索简介

（限 300 字以内） 

示例：**年**月**日，**省**县查处调入的携带松材线虫活体

的松木包装材料 20 件，由**省**县调入；**年**月**日进行立

案调查；办理结果……。 

注：1.每个案件及线索填写一份报告单； 

2.“植物检疫证书”一栏填写一个案件查到的所有植物检疫证书编号； 

3.“调运起讫时间和地点”一栏有植物检疫证书的按照证书信息填写，无检疫证书的根据查验询

问的信息填写； 

4.案件及线索常态化上报时由县级林草有害生物防治管理机构盖章后逐级上报。 

5.点击表格内的“□”即可“打勾”或取消“打勾”。 



附件4

通信 广电 电力 电缆 公路 铁路 水利 煤矿
房地
产

木材
加工
企业

进口
木材
企业
或个
人

村居 其他 小计

立案查
处

（起）

发放宣
传材料
（份）

宣传
报道
（次
）

备注

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组织、培训、宣传等情况统计表

检查单位（个）

备注：检查单位中的小计为通信、广电、电力、电缆、公路、铁路、水利、煤矿、房地产、木材加工企业、进口木材企业或个人、村居、其他之和。

单位

召开
专项
行动
会议
（次
）

培训执
法人员
（人
次）

执法次
数

（次）

出动执
法人员
（人
次）

出动
车辆
（辆
次）

发现案
件

（起）



 
 

 

 

 

 



 
 

 

 

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 6日印发 


